【非法律系課程】加簽單（限法律系學生使用）
 （「法律系的課程」請另用法律系公告之加簽單） 
   * 若開課之外系單位不提供加簽單，請先經開課之外系單位同意，再使用本單並交回開課之外系單位，
     非交回法律系。
          學年度，第     學期       申請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學系：法律學系     學 號：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
學 制：□學士班 □碩士班 □博士班 □碩士在職專班
學生身分：□一般生 □復學生 □轉系生 □轉學生 □外籍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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